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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篇 

法規 

內政部令  
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 日（補登） 

台內營字第 1050813767 號 

訂定「內政部受理濕地保育法所定查詢及申請許可案件收費標準」。 
附「內政部受理濕地保育法所定查詢及申請許可案件收費標準」 

部  長 葉俊榮 

內政部受理濕地保育法所定查詢及申請許可案件收費標準 

第 一 條 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 
第 二 條  查詢申請許可案件是否位於重要濕地或濕地保育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十五條第

二項所定應納入整體規劃與管理範圍之其他濕地及周邊環境內，其查詢土地筆數十筆

以下者，每件繳納新臺幣三百元；超過十筆者，每超過十筆加計新臺幣六十元，不足

十筆者，以十筆計算。 
第 三 條 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，於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範圍內從來之現況使

用私有土地權利人，申請增設簡易設施或變更使用面積許可案件，每件繳納新臺幣一

千二百元。 
第 四 條  依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，於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範圍內申請許可以生產、經

營或旅遊營利為業者，應依下列規定繳納費用： 
一、申請從事生產、經營或旅遊事業：每件新臺幣九千一百元。 
二、 申請增設設施或變更使用面積、範圍：每件新臺幣五千元。同時申請者，以

一申請案件計算。 
三、申請展延許可：每件新臺幣六百五十元。 

第 五 條  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，於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範圍內申請濕地影響

說明書審查許可案件，每件繳納新臺幣十五萬元；採行異地補償或其他方式之生態補

償措施者，每件加計新臺幣十五萬元。 
   申請變更濕地影響說明書者，應依下列規定繳納費用： 

一、申請濕地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查許可：每件新臺幣十萬元。 

45485



行政院公報 第 022 卷 第 205 期  20161102  內政篇 

 

二、申請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查許可：每件新臺幣二萬元。 
三、重新擬具濕地影響說明書申請許可：依前項規定辦理。 

第 六 條  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申請許可使用濕地標章者，應依下列規定繳納費用： 
一、 申請濕地標章許可使用、延長使用或變更濕地標章運用範圍：每件新臺幣一

萬六千元。 
二、 變更標章證書申請人名稱或地址、遺失或毀損申請換發或補發：每件新臺幣

一千元。 
第 七 條  申請人應於申請時以現金、銀行本票或支票繳納費用。 
第 八 條  本標準所定規費經繳納後，除有誤繳或溢繳情形，得依規費法規定辦理外，不得

申請退費。 
第 九 條 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（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）。 

 
 
 

原住民族委員會令  
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2 日 

原民社字第 10500626302 號 

修正「民間機構置社會工作人員補助辦法」部分條文。 
附修正「民間機構置社會工作人員補助辦法」部分條文 

主任委員 夷將．拔路兒 
     Icyang．Parod 

民間機構置社會工作人員補助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

第 六 條  民間機構應檢具下列文件向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出申請： 
一、 工廠登記證、營利事業登記證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影本或法人登

記證書影本。 
二、申請書。 
三、 原住民員工之名冊及原住民身分證明文件。（附申請前一個月僱用原住民之

勞保卡影本） 
四、 社會工作人員之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、學分證明、考試及格證書及相關專

業或經驗證明等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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